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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《城市規劃條例》 ( 第 1 3 1 章 )  

建議對《啟德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2 2 / 7 》  

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 

 

 

I . 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 

A 項  –   把 位 於 承 豐 道 西 南 側 及 承 景 街 西 北 側 的 一 幅 用 地  

由 「 住 宅 （ 乙 類 ） 9 」地 帶 改 劃 為「 商 業 ( 7 ) 」地 

帶 。  
 

B  項  –   把 位 於 承 豐 道 西 南 側 及 承 景 街 東 南 側 的 一 幅 用 地 

由「 住 宅 （ 乙 類 ） 1 0 」地 帶  改 劃 為「 商 業 ( 5 ) 」 

地 帶。 
 

 

I I .  就圖則《註釋》作出的修訂項目  

( a )  修訂「商業」地帶的「備註」，以納入有關「商業 ( 5 ) 」

和「商業 ( 7 ) 」支區的發展限制條款。  

 

( b )  修訂「住宅（乙類）」地帶的土地用途表及 「備註」，

以及刪除有關「住宅 (乙類 ) 9」和「住宅 (乙類 ) 1 0」支區

的所有條款。  

 

 

 

城市規劃委員會  

 

2 0 2 2 年 7 月 8 日  

jlmlee
文字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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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修訂圖則編號 R / S / K 2 2 / 7 - A 1 而  

建議對《啟德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2 2 / 7》的  

《註釋》作出的修訂  

 
建議把 「商業」地帶 《註釋》的「 備註」及「住 宅（乙類）」 地帶《註釋》 中

的土地 用途表及「備 註」修訂為：  

商業  

第一欄  

經常准許的用途  

第二欄  

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，可能在有附帶

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用途  

 

救護站  

商營浴 室／按摩院  

食肆  

教育機 構  

展覽或 會議廳  

政府用 途 (未另有 列明者 )  

酒店  

資訊科 技及電訊業  

機構用 途 (未另有 列明者 )  

圖書館  

場外投 注站  

辦公室  

娛樂場 所  

康體文 娛場所  

私人會 所  

政府診 所  

公廁設 施  

公共車 輛總站或車站  

公用事 業設施裝置  

公眾停 車場 (貨櫃 車除外 )  

可循環 再造物料回收 中心  

宗教機 構  

學校  

商店及 服務行業  

社會福 利設施  

訓練中 心  

私人發 展計劃的公用 設施裝置  

批發行 業  

播音室、電視製作室及╱或電影製作室  

分層住 宅  

政府垃 圾收集站  

醫院  

屋宇  

加油站  

碼頭  

鐵路通 風塔及／或高 出路面的其他  

 構築物 (入口除外 )  

住宿機 構  

 

 

 

 

 

( 請看下頁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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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 (續 )  

規劃意 向  

此地 帶的規劃意 向，主要是作 商業發展，以便 把涵蓋範圍 發展為本港的 商貿／

金融 中心，及區 域或地區的商 業／購 物中心， 用途可包括 辦公室、商店 、服務

行業、 娛樂場所、食 肆和酒店。劃 作此地帶的地 點，往往是重 要的就業中心 。  

備註  

( 1 )  在指定 為「商業 ( 2 )」的 土地範圍內：  

( a )  任何 新發展，或 任何現有建 築物的加建 、改動 及 ╱或修改 ，或現

有建 築物的重建 ，不得引致 非住用建築 物在整 個發展及／ 或重建

後 的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超 過 9 . 5 倍 ， 或 超 過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地 積 比

率，兩 者中以數目較 大者為準。  

( b )  地盤 內任何住用 建築物或住 用與非住用 各佔部 分的建築物 的最高

地積比 率不得超過 5 . 0 倍。  

( 2 )  在 指 定 為 「 商 業 ( 2 ) 」 的 土 地 範 圍 內 ， 任 何 新 發 展 ，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

物 的 加 建 、 改 動 及 ／ 或 修 改 ， 或 現 有 建 築物 的 重 建 ，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

展及／ 或重建計劃的 最大上蓋面積 (地庫除外 )超過 6 5 %， 或超過現有

建築物 的上蓋面積， 兩者中以數目 較大者為準。  

( 3 )  在 指定為「 商業 ( 1 )」 、「商 業 ( 5 )」、 「商 業 ( 6 )」、「 商業 ( 7 )」 、

「 商 業 ( 8 ) 」 和「 商 業 ( 9 ) 」的 土 地範 圍內， 任 何新 發 展， 或 任何 現有

建 築 物 的 加 建 、 改 動 及 ／ 或 修 改 ， 或 現 有建 築 物 的 重 建 ， 不 得 引 致 整

個 發 展 及 ／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和 最 大 上 蓋 面 積 超 過 下 列 限

制 ， 或 超 過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地 積 比 率 和 上 蓋面 積 ， 兩 者 中 以 數 目 較 大 者

為準：  

支區  最高地 積比率  最大上 蓋面積  

( 地庫除外 )  

商業 ( 1 )  5 . 8 倍  6 5 %  

商業 ( 5 )  6 . 0 倍  8 0 %  

商業 ( 6 )  6 . 0 倍  6 5 %  

商業 ( 7 )  7 . 5 倍  8 0 %  

商業 ( 8 )  8 . 0 倍  6 5 %  

商業 ( 9 )  9 . 5 倍  6 5 %  

 

 

( 請看下頁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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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 (續 )  

備註 (續 )  

( 4 )  任 何 新 發 展 ，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、改 動 及 ／ 或 修 改 ， 或 現 有 建

築 物 的 重 建 ，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／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

( 以 米 爲 單 位 從 主 水 平 基 準 起 計 算 ) 超 過 圖 則 上 所 指 定 的 限 制 ， 或 超 過

現有建 築物的高度， 兩者中以數目 較大者為 準。  

( 5 )  在 「 商 業 ( 2 ) 」 地 帶 內 指 定 為 「 海 濱 長 廊 」 的 土 地 範 圍 內 ， 必 須 在 毗

連海旁 的地方闢設一條 2 0 米 闊的長廊，以供公眾 使用。  

( 6 )  為 施 行上 文 第 ( 1 ) 和 ( 3 ) 段 而計 算 最高 地積比 率 時， 任 何純 粹 建造 為或

擬 用 作 停 車 位 、 上 落 客 貨 車 位 、 機 房 和 管理 員 辦 事 處 的 樓 面 空 間 ， 若

是發展 或重建計劃的 附屬和直接有 關用途和設施 ，可免計算在 內。  

( 7 )  為 施 行上 文 第 ( 2 ) 和 ( 3 ) 段 而計 算 最大 上蓋面 積 時， 任 何純 粹 建造 為或

擬 用 作 停 車 位 、 上 落 客 貨 車 位 、 機 房 和 管理 員 辦 事 處 的 樓 面 空 間 ， 均

應納入 計算。  

( 8 )  遇 有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第 2 2 ( 1 ) 或 ( 2 ) 條 所 列 的 情 況 而 獲 准 超 過

該 規 例界 定 的准 許 地積 比率 時 ，在 第 ( 1 )或 ( 3 )段 適用 的 土地 範 圍內的

建築物 的地積比率可 提高；提高的 幅度為根據上 述規例第 2 2 ( 1 )或 ( 2 )

條 獲 准 超 過 准 許 地 積 比 率 的 幅 度 ， 縱 使 提高 後 的 地 積 比 率 因 而 超 過 上

文第 ( 1 ) 和 ( 3 )段所規定的 有關最高地積 比率亦可 。  

( 9 )  城 市 規 劃委 員 會如 接 獲根 據 《城 市 規劃 條例 》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請 ，

可 按 個別 發 展或 重 建計 劃的 情 況， 考 慮略為 放 寬上 文 第 ( 1 ) 至 ( 4 ) 段所

述的地 積比率、上蓋 面積和建築物 高度限制。  

( 1 0 )  城 市 規 劃委 員 會如 接 獲根 據 《城 市 規劃 條例 》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請 ，

可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， 就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考 慮略 為 放 寬 圖 則 所 訂 明 的 非 建

築用地 限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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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 (乙類 )  

第一欄  

經常准許的用途  

第二欄  

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，可能在有附帶

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用途  

 

分層住 宅  

政府用 途 (只限報 案中心、郵政 局 )  

屋宇  

住宿機 構  

私人發 展計劃的公用 設施裝置  

社會福 利設施 (只 限在指定為  

「住宅 (乙類 ) 8」、「住 宅 (乙

類 ) 9」和「住 宅 (乙類 ) 1 0 」的

土地範 圍內 )  

食肆  

教育機 構  

政府用 途 (未另有 列明者 )  

酒店  

機構用 途 (未另有 列明者 )  

圖書館  

私人會 所  

政府診 所  

公用事 業設施裝置  

公眾停 車場 (貨櫃 車除外 )  

鐵路通 風塔及／或高 出路面的其他  

 構築物 ( 入口除外 )  

可循環 再造物料回收 中心  

宗教機 構  

學校  

商店及 服務行業  

社會福 利設施 (未 另有列明者 )  

 

除 以 上 所 列 ， 在 ( a ) 「 住 宅 ( 乙

類 ) 4 」 、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5 」 、 「 住 宅

( 乙 類 ) 6 」 、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7 」 、 和

「住宅 (乙 類 ) 8」和「住 宅 (乙類 ) 9」

地 帶 內 的 建 築 物 的 最 低 兩 層 ； 或 ( b )

圖 則 指 定 為 只 用 作 「 商 店 及 服 務 行

業 」 和「 食肆 」用 途範 圍內 的兩 層樓

宇，經 常准許的用途 亦包括：  

 

 

食肆  

商店及 服務行業  

 

 

規劃意 向  

此地 帶的規劃意 向，主要是作 中等密度住宅發 展。為使毗 連的休憩用地 ／海濱

長廊 ／行人街道 更添活力，毗 連休憩用地、海 濱長廊或行 人街道的周邊 土地會

設置 零售帶／商 店。啟德坊及 跑道範圍內的住 宅發展項目 應包括不設平 台的多

層住 宅大廈及低 矮樓宇，令建 築羣／建築形式 趨向多元化 ，從而為該區 締造更

別致的 建築物高度輪 廓。  

 

( 請看下頁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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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 (乙類 ) (續 )  

備註  

( 1 )  任 何 新 發 展 ，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、改 動 及 ／ 或 修 改 ， 或 現 有 建

築 物 的 重 建 ，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／ 或 重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和 最

大 上 蓋 面 積 超 過 下 列 限 制 ， 或 超 過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地 積 比 率 和 上 蓋 面

積，兩 者中以數目較 大者為準：  

支區  最高地 積比率  最大上 蓋面積  

( 地庫除外 )  

住宅 (乙類 ) 1  5 . 0 倍  4 0 %  

住宅 (乙類 ) 2  4 . 5 倍  4 0 %  

住宅 (乙類 ) 3  3 . 5 倍  4 4 %  

住宅 (乙類 ) 4  5 . 5 倍  4 0 %  

住宅 (乙類 ) 5  6 . 1 倍  4 0 %  

住宅 (乙類 ) 6  6 . 6 倍  4 0 %  

住宅 (乙類 ) 7  7 . 0 倍  4 0 %  

住宅 (乙類 ) 8  7 . 5 倍  4 0 %  

住宅 (乙類 ) 9  6 . 9 倍  4 0 %  

住宅 (乙類 ) 1 0  5 . 7 倍  4 0 %  

   

( 2 )  任 何 新 發 展 ，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、改 動 及 ／ 或 修 改 ， 或 現 有 建

築 物 的 重 建 ，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／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

( 以 米 爲 單 位 從 主 水 平 基 準 起 計 算 ) 超 過 圖 則 上 所 指 定 的 限 制 ， 或 超 過

現有建 築物的高度， 兩者中以數目 較大者為準。  

( 3 )  就 承 啟 道 與 港 鐵 屯 馬 線 之 間 的 土 地 範 圍 ( 即 啟 德 坊 ) 內 的 發 展 而 言 ， 低

矮 的 住 宅建 築 物不 得 超過 六 層或 主 水平 基準 上 2 5 米 ， 兩者 中 以數 目

較小者 為準。  

( 4 )  在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1 」 地 帶 、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2 」 地 帶 和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6 」

地 帶 內 指 定 為 只 用 作 「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」和 「 食 肆 」 用 途 的 土 地 範 圍

內 ， 必 須 興 建 樓 高 不 超 過 兩 層 的 建 築 物 ， 以 供 用 作 「 商 店 及 服 務 行

業」和 「食肆」用途 。  

( 5 )   為 施 行 上 文 第 ( 1 ) 段 而 計 算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時 ，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

造 為 或 擬 用 作 停 車 位 、 上 落 客 貨 車 位 、 機房 和 管 理 員 辦 事 處 ， 或 管 理

員 宿 舍 和 康 樂 設 施 ， 而 兩 者 都 是 供 住 用 建築 物 或 建 築 物 住 用 部 分 的 全

部 擁 有 人 或 佔 用 人 使 用 及 使 其 受 益 ， 只 要這 些 用 途 和 設 施 是 附 屬 於 發

展或重 建計劃及與其 直接有關，則 可免計算在內 。  

 

( 請看下頁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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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 (乙類 ) (續 )  

備註 (續 )  

( 6 )  在指 定為「住 宅 (乙類 ) 8」 、「住宅 (乙類 ) 9 」和「住 宅 (乙類 ) 1 0 」的

土 地 範 圍 內 ， 為 施 行 上 文 第 ( 1 ) 段 而 計 算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時 ， 任 何 樓 面

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為 或 擬 用 作 政 府 所 規 定 的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， 可

免計算 在內。  

( 7 )  為 施 行 上 文 第 ( 1 ) 段 而 計 算 最 大 上 蓋 面 積 時 ，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

造 為 或 擬 用 作 停 車 位 、 上 落 客 貨 車 位 、 機房 和 管 理 員 辦 事 處 ， 或 管 理

員 宿 舍 和 康 樂 設 施 ， 而 兩 者 都 是 供 住 用 建築 物 或 建 築 物 住 用 部 分 的 全

部擁有 人或佔用人使 用及使其受益 ，均應計算在 內。  

( 8 )  遇 有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第 2 2 ( 1 ) 或 ( 2 ) 條 所 列 的 情 況 而 獲 准 超 過

該 規 例 界 定 的 准 許 地 積 比 率 時 ， 在 第 ( 1 ) 段 適 用 的 土 地 範 圍 內 的 建 築

物 的 地 積 比 率 可 提 高 ； 提 高 的 幅 度 為 根 據 上 述 規 例 第 2 2 ( 1 ) 或 ( 2 ) 條

獲 准 超 過 准 許 地 積 比 率 的 幅 度 ， 縱 使 提 高後 的 地 積 比 率 因 而 超 過 上 文

第 ( 1 )段 所規定的有關最 高地積比率亦 可。  

( 9 )  城 市 規 劃委 員 會如 接 獲根 據 《城 市 規劃 條例 》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請 ，

可 按 個別 發 展或 重 建計 劃的 情 況， 考 慮略為 放 寬上 文 第 ( 1 ) 及 ( 2 ) 段所

述的地 積比率、上蓋 面積和建築物 高度限制。  

( 1 0 )  城 市 規 劃委 員 會如 接 獲根 據 《城 市 規劃 條例 》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請 ，

可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， 就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考 慮略 為 放 寬 圖 則 所 訂 明 的 非 建

築用地 限制。  



就修訂圖則編號 R / S / K 2 2 / 7 - A 1 而  

建議對《啟德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2 2 / 7》的  

《說明書》作出的修訂  

 

 

(有關修訂不構成建議對《啟德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 

S / K 2 2 / 7》所作修訂的一部分 )  

 

建議 對《說明書 》第 8 . 1 5 、 9 . 1 、 9 . 1 . 2 、 9 . 1 . 5 、 9 . 4 、 9 . 4 . 2、  

9 . 4 . 4、 9 . 4 . 8 及 9 . 4 . 1 1 段及圖 2 作出以下修訂 :  

 

8 . 1 5  在緊 連中央走 廊的界線 一帶的「 住宅 ( 乙類 ) 」／「 商業」 用地內

已劃設 闊約 1 5 米和約 1 0 米的非 建築用地，主 要目的是維持 從

中 央 走 廊 的 園 景 平 台 ( 名 為 啟 德 空 中 花 園 ) 眺 望 鯉 魚 門 的 廣 闊 視

野， 以及較闊的 建築物間距 ，讓中央走 廊的地 面道路承豐 道有更

舒適 的步行環境 。此外，啟 德橋道屬於 南停機 坪與跑道之 間的主

要 車 輛 及 行 人 通 道 。 毗 連 附 設 高 架 行 人 道 的 啟 德 橋 道 的 「 住 宅

( 乙 類 ) 5 」 及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7 」 用 地 內 ， 同 樣 會 劃 設 闊 五 米 的 非

建築 用地，以提 供較闊的建 築物間距， 讓行人 有更舒適的 步行體

驗。在 緊連闊 1 0 米 的行人專用街 道的界線一帶 的發展用地內 ，

亦劃 設闊三米的 非建築用地 ，以提升景 觀通透 度。由於在 承豐道

及 啟 德 橋 道 交 界 處 的 兩 塊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5 」 用 地 的 臨 街 面 長 ， 因

此會在 這兩塊用地內 劃設兩塊 闊 1 5 米的非建築 用地，以加強 空

氣流通 。  

9 . 1  商業－ 總面積 1 0 . 8 8 1 2 . 9 0 公頃  

9 . 1 . 2  該 區 有 七 九 塊 土 地 劃 為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， 兩 塊 位 於 啟 德 城

中 心 ， 四 塊 位 於 九 龍 灣 海 旁 南 停 機 坪 ， 兩 塊 位 於 跑 道 區

內 ， 一 塊 位 於 馬 頭 角 區 內 。 為 改 善 空 氣 流 通 ， 鼓 勵 社 區

互 融 合 一 ， 此 地 帶 內 不 鼓 勵 進 行 設 有 平 台 的 發 展 ， 並 訂

有上蓋 面積的限制。  

9 . 1 . 5  「 商 業 ( 5 ) 」 地 帶 及 「 商 業 ( 7 ) 」 地 帶 位 於 跑 道 區 內 ， 旨

在 沿 跑 道 休 閒 區 海 旁 作 酒 店 及 其 他 商 業 用 途 ， 以 配 合 附

近 的 旅 遊中 心和 郵 輪碼 頭 發展 。「 商 業 ( 5 )」 地 帶 及「商

業 ( 7 )」 地帶內 的發展 ，最高地 積比率分 別不 得超過 6 . 0

倍及 7 . 5 倍 ，最大上 蓋面積 (地庫除外 )不得超 過 8 0 % ，

最高 建築物高度 不得超過主 水平基準 上 9 5 米。 在緊連中

央 走 廊 及 闊 十 米 的 行 人 專 用 街 道 的 界 線 一 帶 的 用 地 内 ，

會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以 維 持 廣 闊 視 野 和 較 闊 的 建 築 物 間

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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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4  住宅 (乙類 ) －總面積 3 0 . 0 6 2 8 . 0 5 公頃  

9 . 4 . 2  該 區 共 有 2 9 2 7 塊 用 地 劃 為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1 」 至 「 住 宅

( 乙 類 ) 1 0 」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8 」 地 帶 ， 該 等 用 地 位 處 啟 德

城 中 心 、 南 停 機 坪 角 及 跑 道 區 。 為 改 善 空 氣 流 通 ， 鼓 勵

社 區 互 融 合 一 ， 此 地 帶 內 不 鼓 勵 進 行 設 有 平 台 的 發 展 ，

並 訂 有 上 蓋 面 積 的 限 制 。 泊 車 設 施 須 設 於 地 庫 層 ， 以 便

不設平 台的發展。對 於緊連北停機 坪範圍闊 1 0 米的行 人

專 用 街 道 的 該 等 用 地 ， 每 塊 用 地 均 會 闢 設 闊 三 米 的 非 建

築 用 地 ， 以 用 作 區 內 的 通 風 廊 ， 以 匯 集 東 南 方 的 盛 行

風，改 善空氣流通。  

9 . 4 . 4  跑 道 區 內 1 4 1 2 塊 劃 為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4 」 、 「 住 宅 ( 乙

類 ) 5 」 、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7 」 和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8 」 、 「 住 宅

( 乙 類 ) 9 」 和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1 0 」 地 帶 的 用 地 ， 其 發 展 會

採 用 起 伏 有 致 及 多 元 化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， 而 最 高 的 發

展 會 集 中 在 中 間 部 分 。 由 於 發 展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會 從 兩 旁

向 都 會 公 園 及 酒 店 用 地 遞 降 ， 多 元 化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

既 別 緻 又 與 內 陸 地 區 的 發 展 在 視 覺 上 互 相 協 調 ， 亦 可 保

存 山 脊 線 。 通 過 在 個 別 用 地 內 興 建 一 些 低 矮 且 面 向 海 濱

長 廊 的 建 築 物 ， 為 長 廊 沿 路 的 行 人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建 築 羣

及 舒 適 怡 人 的 發 展 。 有 關 規 劃 亦 可 營 造 視 覺 通 透 感 ／ 多

元 化 ， 以 及 與 毗 連 海 濱 長 廊 更 為 融 合 。 至 於 直 接 前 臨 都

會 公 園 的 用 地 或 沿 跑 道 西 面 的 海 濱 長 廊 ， 為 加 添 毗 連 地

區 的 活 力 ， 建 議 在 緊 連 休 憩 用 地 、 海 濱 長 廊 或 行 人 街 道

闢 設 零 售 商 店 ， 而 「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」 和 「 食 肆 」 用 途

屬 建 築 物 最 低 兩 層 的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。 為 保 存 從 港 島 望

向 九 龍 主 要 山 脊 線 的 景 觀 ， 根 據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

則 》 的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， 這 些 用 地 發 展 的 擬 議 建 築 物 高 度

應 有 利 保 存 山 脊 線 。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會 制 定 更 仔 細 的 規

定 ， 為 這 些 用 地 日 後 的 發 展 提 供 指 引 ， 以 達 致 上 述 的 城

市設計 概念。  

9 . 4 . 8  「 住 宅 ( 乙 類 ) 」 地 帶 內 的 發 展 ， 須 受 以 下 有 關 地 積 比

率、上 蓋面積及建築 物高度的限制 ：  

用途地帶 最高  

地積比率 

最大上蓋面積 

(地庫除外) 

最高建築物高度 

住宅(乙類)1 5.0 倍  40% 主水平基準上 

80／110 米  

住宅(乙類)2 4.5 倍  40% 主水平基準上 

80／100／110 米  

住宅(乙類)3 3.5 倍  44% 主水平基準上 

50／100 米  

住宅(乙類)4 5.5 倍  40% 主水平基準上 95 米  

住宅(乙類)5 6.1 倍  40% 主水平基準上 110 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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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途地帶 最高  

地積比率 

最大上蓋面積 

(地庫除外) 

最高建築物高度 

住宅(乙類)6 6.6 倍  40% 主水平基準上 125 米  

住宅(乙類)7 7.0 倍  40% 主水平基準上 120 米  

住宅(乙類)8 7.5 倍  40% 主水平基準上 108 米  

住宅(乙類)9 6.9 倍  40% 主水平基準上 95 米  

住宅(乙類)10 5.7 倍  40% 主水平基準上 95 米  

 

9 . 4 . 1 1  根 據 聯 合 作 業 備 考 第 四 號 《 發 展 管 制 參 數 地 積 比 率 ／ 總

樓 面 面 積 》 ， 「 住 宅  ( 乙 類 ) 8 」 、 「 住 宅  ( 乙 類 ) 9 」 和

「 住 宅  (乙 類 ) 1 0 」地 帶的 地積 比率 管制 會視 作 「新 或經

修 訂 法 定 圖 則 」 的 管 制 ， 而 該 份 聯 合 作 業 備 考 所 述 的 精

簡審批 安排亦適用於 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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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《啟德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/K22/7》的進一步申述人名單 

 

申述編號 

(TPB/R/S/K22/7-) 
進一步申述人名稱 

F1 Paul Zimmerman 

F2 Worldwide Flight Services 

F3 Lam Yiu Hei 

F4 Chan Hon Fun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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